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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师范学院文件

院政〔2025〕26号

忻州师范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硕单建设，促进申硕优势学科建设与发

展，更好的加强学校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工作，确保培养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

行实施办法》以及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

特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以下简称“联培生”）指我校教师作

为第一指导教师，或唯一指导教师，或第二指导教师指导的研究

生。

第三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导师（以下简称“联培生导师”）是

指被联合培养单位（以下简称“学籍单位”）聘任为兼职研究生导



- 2 -

师的我校在岗教师，导师资格由联培单位聘任文件或者聘书认定。

第四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管理工作归口部门为科研部，具体培

养工作由导师及所在二级系（院、部）负责实施，学校其他部门

配合管理。

第二章 研究生日常管理

第五条 联培生导师每年 6月底之前须向科研部报送《忻州师

范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备案登记表》，对上一年度招收的联培生

进行备案登记。

第六条 联培生在我校学习期间，其管理工作实行导师第一责

任人制，由联培生导师、二级系（院、部）和科研部共同管理。

联培生导师根据培养方案，制定联培生个人培养计划，对联

培生的培养、日常管理和安全负责。

二级系（院、部）负责为联培生的学习和专业实践创造条件，

并负责联培生在实验室等学习场所的管理工作。

科研部负责联培生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学校其他相关职能部

门为联培生学习和生活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

第七条 联培生在我校学习期间，可按研究生培养计划参加各

种学习实践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参加社会服务

工作，在校内开展学术、科技、艺术、文娱、体育等活动，在思

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

第八条 联培生在我校学习期间，除遵循学籍单位研究生管理

的有关规定外，还必须严格遵守我校各项规章制度。如有违反，

将视情节轻重提出处分建议，报学籍单位共同研究决定。

第九条 学校为联培生提供免费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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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联培生在我校学习期间必须保证实验室安全及教学

科研设备的完好，离校前，须清还在我校所借仪器、设备和其他

物品等。如因人为原因造成损坏的，应照价赔偿。

第十一条 联培生在我校学习结束后，须到科研部领取离校通

知单，到相关部门办理离校手续。

第三章 研究生学业管理

第十二条 联培生由我校与学籍单位共同管理，分段培养。其

中：第一阶段为联培生在联合培养单位完成基础课和前期部分专

业课的学习阶段（第一学年）；第二阶段为联培生在我校完成后

期部分专业课学习、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阶段（两年制：第二学

年，三年制：第二、三学年）。原则上第一阶段由学籍单位管理，

第二阶段由我校管理。联培生的学位论文开题和答辩依据双方协

商由学籍单位或我校负责，或双方共同负责。

第十三条 联培生应根据培养计划的安排，在导师指导下科学、

合理地完成学习任务。

第十四条 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 1个月内，联培生须将装订成

册的学位论文（2本）、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复印件送交科研部存

档备案。学位论文应体现忻州师范学院导师指导信息，并确保纸

质档与上传知网电子版信息保持一致。

第十五条 联培生导师与所指导的联培生共同署名产出的科

研成果，学生为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论文类成果）、第

二作者（论文类以外成果），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通讯作

者（论文类成果）、第二作者（论文类以外成果），忻州师范学

院作为第一或第二署名单位，均按第一单位第一作者认定教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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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果。科研绩效考核分值按照《忻州师范学院教学科研成果量

化考核办法（试行）》（院党发〔2020〕67 号附件 4）规定分值

的 100%计分，科研奖励按照《忻州师范学院教学科研成果评价实

施办法》（院政〔2023〕19号）规定分值的 75%计分。

第四章 研究生导师管理

第十六条 教师获得研究生导师聘书或批准文件后，须将相关

有效证明材料的复印件提交科研部审核备案。

第十七条 联培生导师要为人师表，关心和爱护学生，注重对

联培生的思想政治、安全、学术道德与学术诚信教育。加强对联

培生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审核，负责联培生培养和研究

经费的规范使用和审核，确保学生培养质量。

第十八条 联培生导师须及时督促毕业联培生向科研部提交

相关毕业材料并协同联培生办理离校手续。

第十九条 因联培生导师或学生本人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联培

协议的，由导师向科研部报备，联培生及导师不再享受相关政策。

第二十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校将协同联培单位解除对

有关联培生导师的聘任：

1.所指导联培生的论文有严重政治问题或学术问题的；

2.在培养过程中联培生导师工作单位发生变化需要调离的；

3.在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工作中不实事求是，有舞弊、降格

要求等行为，有失师德师风和有损学校声誉的；

4.联培生导师或指导的联培生在校学习期间发生学术不端等

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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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费使用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为保证我校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的顺利开展，

学校设立联培生专项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由科研部统一管理。

第二十二条 联培生专项经费是指用于联培生培养的各项费

用，包括联培生学习生活津贴、联培生导师津贴和科研创新基金

等。

第二十三条 联培生除享受学籍单位奖、助学金等各项津贴之

外，还享受我校联培生学习生活津贴和助研津贴，学习生活津贴

为 2000元/年/人（由科研部统一安排发放，带薪、在职、委培以

及毕业延期期间除外），助研津贴不少于 200元/月/人（由联培生

导师使用个人科研经费按月发放）。联培生在我校学习时间不足

一年的，按照实际时间发放相关津贴。

第二十四条 联培生在我校学习期间，享受科研创新基金

5000元/人/年（以科研项目立项形式发放）。基金经费由联培生导

师指导使用，应符合忻州师范学院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在学制内，担任第一导师或独立指导的联培生导

师，联培生导师每年须按规定向科研部提交相关材料，学校给予

联培生导师 5000元/年/生的导师津贴。担任第二导师的，导师津

贴折半。未按要求完成导师任务的，不享受学校规定的导师津贴

补助。

联培生导师津贴由科研部统一安排发放。担任第一导师或独

立指导的联培生导师津贴最多不超过 20000元/年/导师，担任第二

导师的联培生导师津贴最多不超过 5000元/年/导师。

第六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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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科研部负责解释，此前学校有关规定与

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原《忻州师

范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实施办法（修订）》（院科〔2021〕4号）

同时废止。

2025年 3月 24日

忻州师范学院党委（院长）办公室 2025年 3月 24日印发


